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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搶救觀光產業國旅補助7月15日上路 

交通部觀光局祭出振興國旅補助，將於 111 年 7 月 15 日正式上路，實施至 111 年

12 月 15 日，在旅行業方面，每團 15 人以上，旅遊天數 2天 1夜以上，每團可補助 2萬

元；另透過指定補助加碼條件者，最高每團補助 3萬元；針對旅行業租用評鑑乙等以上

之遊覽車，公路總局提供每日 1,000 元至 2,000 元之補助予遊覽車業者，最高補助 3日。 

旅宿業的部分，民眾於平日(週日至週四)住宿合法旅宿，每房每晚最多折抵 800 元，

如符加碼條件者，加碼折抵 500 元，即最高每房每晚可折抵 1,300 元；至於觀光遊樂業，

民眾平日前往主題樂園，將可享票價 3折優惠入園。 

二、300億租金補貼四大族群受惠 

300 億元中央擴大租金補貼專案自 111 年 7 月 1 日至 111 年 8 月 31 日開放受理，以

照顧 50 萬戶租屋族為目標，超額戶數行政院已核定皆予以補貼。 

租金補貼每戶每月最高 2,000 至 8,000 元，不得高於實際租金支出，補貼期間 1年；

另針對初入社會 35歲以下青年及社會弱勢加碼為 1.2 倍，2年內新婚家庭加碼為 1.3 倍，

經濟弱勢家庭(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加碼為 1.4 倍。此外，育有未成年子女(含胎兒)

家庭從 1.4 倍起，每多生 1 個就多 0.2 倍。 

三、電價平均調漲8.4%不影響民生 

經濟部拍板，平均電價上調 8.4%，其中 1,272 萬戶小家庭及小商家、高中以下學校、

小工廠等低壓用戶不予調整，家庭 1,000 度以上用電超過的部分調漲 9%，高壓及特高壓

的產業用電大戶，調漲其電價 15%，不過，考量疫情衝擊民生服務業，餐飲、服務業、

百貨、賣場等不調整。 

四、健保投保金額上限調高 

健保投保金額上限已 12 年未調整，自 111 年 7 月 1 日起，從 46 級調整為 51 級，投

保金額上限由 18 萬 2,000 元上調為 21 萬 9,500 元，估計 13.7 萬人受影響，每人每月將

多付 116 至 1,939 元不等，其中 11.3 萬人多繳 116 至 581 元。 

五、自備環保杯至少折扣5元 

為推廣減少一次性廢棄物，環保署要求飲料店、便利商店、速食店及超級市場等連

鎖業者，若消費者自備飲料杯購買，店家至少須提供 5元折扣，業者若違規，按次可處

1,200 至 6,000 元罰鍰。 

    環保署也規範連鎖便利商店及連鎖速食店，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至少 5%門市免

費提供消費者借用循環杯，且一次用飲料杯年度減量率至少須達 15%，未達目標時，業

者須提報減量精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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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未取得許可不得標示「健康」 

衛福部公告修正「食品及相關產品標示宣傳廣告涉及不實誇張易生誤解或醫療效能

認定準則」，除經查驗登記取得許可證之健康食品外，一般食品不得以「健康」字樣為

品名之一部分，以避免消費者誤解，如健康蘇打餅乾、健康茶飲等。 

七、使用「注脂肉」須明確標示 

為了避免消費者誤解，食藥署增列注脂肉食品標示規定，包裝注脂肉食品、具稅籍

登記食品販賣業者販售散裝注脂肉食品以及販售注脂肉食品之直接供應飲食場所，皆應

顯著標示「注脂」等字義說明，並加註「僅供熟食」、「熟食供應」等同字義之醒語。 

八、「二氧化碳」改列食品添加物管理 

為加強食用級的氣體安全，衛福部修正「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

將二氧化碳移列以食品添加物管理，並訂定二氧化碳使用食品範圍、限量、限制及規格

標準規定，111 年 7 月 1 日起實施後，同步廢止「食品加工用二氧化碳衛生標準」。 

九、國際駕照封面加註TAIWAN 

為強化台灣國際駕駛執照的辨識性，國際駕照封面 111 年 7 月 1 日起將會加註

「TAIWAN」標誌，其他格式內容則未改變，民眾無須特地重新申請，未逾期的舊版國際

駕照仍可繼續使用。 

十、北市機車開單無紙化 

台北市推動「路邊機車無紙化開單政策」，機車族上網登錄車號後，路邊停車收費

將改為「簡訊通知」，先前使用的「自主開單 APP」會停止運行，市府於 111 年 7 月 1

日至 111 年 9 月 30 日期間祭出推廣優惠，只要綁定無紙化，每筆停車費可折 5元，非現

金支付再加碼折扣 5元，每筆最高減收 10 元。 

十一、新北租屋處強制安裝住警器 

《新北市火災預防自治條例》111 年 7 月起上路，未來供人留宿的租賃場所與住宅、

違章建築、曾發生火警記錄之建築物，都須強制安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住警器），違

者開罰 6,000 元至 3 萬元不等。此外，永慶、好房網、住商、信義、樂屋網、591 等 6

大租屋網業者，未來上架出租房屋時，也須標明是否安裝住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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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不動產移轉登記免附紙本稅單 

內政部與財政部推動整合服務，自 111 年 7 月 1 日起，民眾可透過「地方稅網路申

報作業入口網」線上申報土地增值稅或契稅並完稅後，再向地政事務所申辦不動產買賣

過戶等移轉登記時，即由事務所同仁主動查詢繳稅情況，民眾免附土地增值稅或契稅紙

本稅單。 

十三、新建物桶裝瓦斯空間規範 

111 年 7 月 1 日起，申請建築執照掛件之新建建築物，採用桶裝瓦斯時，應留瓦斯

桶設置於室外或屋外的空間，以降低瓦斯洩漏蓄積於室內造成危害的風險。既設建築物

不溯及既往，將由消防機關宣導安全使用瓦斯。 

十四、外來人士諮詢熱線改號碼 

「外來人士在臺生活諮詢服務熱線」已自 111 年 3 月 1 日更改號碼為 1990，原

0800-024-111 將自 111 年 7 月 1 日停用，統一由「1990 馬上幫您」熱線繼續提供多語諮

詢服務。 

十五、線上申辦外僑居留證便民 

為持續營造友善外國人居留措施，推動已取得勞動部聘僱許可之外國專業人才，先

行試辦「外國專業人才及其親屬線上申辦系統」，並視辦理成效，再評估擴及教育部、

中央研究院、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及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等機關之目的事業

主管對象。 


